
附件 4： 

兴隆县教育和体育局 
关于 2025 年县级部门预算绩效 

重点评价报告 
 

一、基本情况 

（一）项目概况 

（1）学校聘用安保人员经费 

根据河北省教育厅、公安厅《关于在全省中小学校幼儿园聘

用专职保安人员及装备技防设施工作的通知》文件精神，按照县

政府批示，为一中、职中、二中、一小、二小、三小、四小、县

直幼儿园、六道河中学等 21 所学校配备专业保安 42 名，为乡镇

规模小学及幼儿园配备了专职保安 100 人，2022 年配备 35 人，

工作时间为每年 12 个月，总资金 698.48 万元，拨付 648.9737 万

元。 

（2）冀财教[2023]154 号 2024 年城乡义务教育中央补助经

费（特岗教师工资性补助） 

根据冀财教[2014]196 号和【2015】91 号文件精神，现有特

岗教师 343 人，需发放工资、公积金、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工

伤保险、乡镇工作补贴、乡村教师生活补助、精神文明奖等。总

资金 1168.00 万元，已经全部拨付到位，得到全县师生好评。 

（3）冀财教[2023]145 号 2024 年省级教师队伍建设专项资



金（原民办代课教师教龄补助）农村原民办代课教师教龄补助资

金预算 

根据冀教人[2016] 68 号文件精神，自 2017 年 1 月 1 日起，

将农村原民办代课教师教龄补助标准提高 30%（由 20 元提高到 26

元），教龄补助标准提高部分所需资金由县级财政承担。已经全部

拨付到位，得到全县师生好评。 

（4）冀财教[2023]154 号 2024 年城乡义务教育中央补助经费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补助） 

按照《河北省财政厅 河北省教育厅关于下达 2024 年城乡义

务教育中央补助经费预算的通知》（冀财教【2024】67 号）要求，

从 2024 年春季学期起提高家庭经济困难寄宿生生活补助国家基

础标准，年生均小学由 1000 元提高到 1250 元，初中由 1250 元提

高到 1500 元；家庭经济困难非寄宿生生活补助标准继续按寄宿生

生活补助国家基础标准的 50% 核定。2024 年中央义务教育阶段家

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补助资金 194 万元，已全部发放到位。 

（5）农村幼儿园聘用幼儿教师 

聘用幼师统一管理后，为聘用代课（幼儿）教师每月发放不

低于 1500 元（我县 2023 年 1 月 1 日执行最低工资标准为 1800

元/月），且随我县最低工资标准进行调整。按 152 人计算，年需

资金 328.32 万元；为聘用代课（幼儿）教师缴纳企业养老保险

（按最低缴费标准，以社平工资的 60%计算缴费基数）、工伤保险、



失业保险、医疗保险、商业意外险，按 152 人计算，年需单位应

缴资金分别为 150 万元、4 万元、6.5 万元、6 万元、3 万元，计

需资金 169.5 万元。该项目总投入资金 231 万元，已经全部拨付

到位，不足部分由保育费补充。 

（二）项目绩效目标。 

我部门制定了绩效评价体系，及时开展重点绩效评价工作。

整体项目资金绩效目标完成较好，没有未完成绩效目标和偏离绩

效目标较大事项。 

二、绩效评价工作开展情况 

（一）绩效评价目的、对象和范围 

严格落实《预算法》及省、县绩效管理工作的有关规定，进

一步规范财政资金的管理，强化财政支出绩效理念，提升部门责

任意识，提高资金使用效益，促进教育事业的发展。 

（二）绩效评价原则、评价指标体系（附表说明）、评价方法、

评价标准 

本次评价采取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相结合的方式、采用因素

分析法进行评价。 

（三）绩效评价工作过程。 

（1）成立绩效自评领导机制。高度重视，认真部署绩效自评

工作，成立绩效自评领导小组，由主管领导担任组长，财务股牵

头，分管股室为成员，认真开展此项工作。 



（2）分解细化项目绩效自评工作。我局将各项专项资金按照

资金类型，分配到项目负责股室，做到明确人员、明确任务、明

确责任，在全局形成层层抓落实工作机制，认真分析项目完成情

况，科学合理的做出绩效评价。 

三、综合评价情况及评价结论 

（1）以上项目资金按既定计划完成，使全县所有学校（包括

幼儿园）配备了专职保安，提高了师生工作的安全性；使兴隆县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家庭得到有效改善，解决了孩子上学难的问

题；进一步提高了乡村学校教育质量；不断改善乡村教师待遇和

工作生活条件。（分值 10 分，评价得分 10 分） 

（2）随机走访 2 个受益群体，全部满意。（分值 10 分，评价

得分 10 分） 

综上评价，学校聘用安保人员经费评价得分为 98 分，其他项

目评价得分都为 100 分，评价等级为优。 

四、绩效评价指标分析（简化版时每项做总体评价，明确扣

分事项，不做具体分数描述） 

（一）项目决策情况。 

（1）项目与国家政策、行业政策相符，符合县委县政府战略

部署和发展规划 。（分值 15 分，评价得分 15 分） 

（2）项目与部门职责、部门规划和重点工作相关。（分值 5

分，评价得分 5 分） 



（3）项目预算安排合理，实施过程有监管措施，并得到有效

落实。（分值 10 分，评价得分 10 分） 

（4）项目合同书、验收报告、技术鉴定等资料齐全并及时归

档。（分值 5 分，评价得分 5 分） 

（二）项目过程情况。 

（1）资金管理制度健全有效。（分值 5 分，评价得分 5 分） 

（2）项目单独核算，会计核算规范。（分值 5 分，评价得分 5

分） 

（3）资金拨付及时，资金拨付率 100%。（分值 5 分，评价得

分 5 分） 

（4）资金拨付手续完整，符合预算和国库管理有关规定；项

目资金使用符合国家财经法规和财务管理制度的规定，符合项目

预算批复，不存在截留、挤占、挪用、虚列支出等情况。（分值 15

分，评价得分 15 分） 

（三）项目产出情况。 

（1）项目完工进度。项目资金全部完成。（分值 10 分，评价

得分 10 分） 

（2）项目实施达到规划的规模。（分值 10 分，评价得分 10

分） 

（四）项目效益情况。 

（1）以上项目资金按既定计划完成，使全县所有学校（包括



幼儿园）配备了专职保安，提高了师生工作的安全性；使兴隆县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家庭得到有效改善，解决了孩子上学难的问

题；进一步提高了乡村学校教育质量；不断改善乡村教师待遇和

工作生活条件。（分值 10 分，评价得分 10 分） 

（2）随机走访 2 个受益群体，全部满意。（分值 10 分，评价

得分 10 分） 

综上评价，学校聘用安保人员经费评价得分为 98 分，其他项

目评价得分都为 100 分，评价等级为优。 

五、主要经验及做法、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预算绩效观念不够深入。存在“重分配、轻管理；重支出、轻

绩效”的思想还没有彻底消除。在年初绩效目标申报工作中做不到

准确科学规范操作，质量难以保证，开展自评时难以把控。绩效

管理专业人员匮乏。预算绩效管理工作的覆盖面广、专业性强，

我局的财务人员大多是非专业工作人员，推进绩效管理既缺乏工

作经验也缺乏专业技能，难以做到程序规范、管理科学和绩效显

著。同时，既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供借鉴，又缺乏专业性很强的技

能储备，只能是边工作、边学习、边积累，短期内很多工作只能

停留在表面，难以深入推进。 

六、有关建议 

（一）预算绩效观念不够深入。“重分配、轻管理；重支出、

轻绩效”的思想还没有彻底消除。在年初绩效目标申报工作中做不



到准确科学规范操作，质量难以保证，开展自评时难以把控。 

（二）绩效管理专业人员匮乏。预算绩效管理工作的覆盖面

广、专业性强，我局的财务人员大多是非专业工作人员，推进绩

效管理既缺乏工作经验也缺乏专业技能，只能是边工作、边学习、

边积累，短期内很多工作只能停留在表面，难以深入推进。 

（三）编制绩效目标的标准不尽合理。编制项目绩效目标过

于单一，未能全面、合理的设定编制绩效目标标准。 

（四）评价结果运用不充分。现阶段通过评价结果运用促进

强化绩效管理的推动作用不是很明显。当前我教育系统预算绩效

评价结果运用只是停留在反映情况、发现问题、督促整改等较低

层面。 

七、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无 

附：绩效评价得分表


